弘光科技大學「學生團體保險」放棄投保切結書
	※注意事項：
1. 本校休學學生及延修學生仍享有：(1)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權益 (2)參加保險者，教育部每學期補助保險費50元。
2. 保障內容有：意外傷害急門診（最高5千元/事故）、住院醫療（最高3萬元 /事故）、殘廢、重大燒燙傷、初次罹癌15萬、身故100萬元等。
3. ____與____學年度：每學期保險費為_____元(已扣除教育部補助)；一學年為_______元。
4. 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學生，於未投保期間發生事故時，所有保險相關事宜應自行負責。
5. 放棄投保者請填寫放棄投保切結書，未滿18歲者務必請法定代理人簽章後寄回或傳真至衛生保健組。
6. 學生團體保險業務請洽詢衛生保健組（電話：04-26318652分機1463 傳真：04-265296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433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)


（填寫此表前，請先詳閱以下注意事項）
     本人辦理【 □休學 □續休□延修】程序，已瞭解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之權益，自願放棄投保 (      學年度      學期 ) 、(      學年度      學期 )之學生團體保險，特立此書。
	立書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科系/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	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(年月日)：              
	□未滿18歲

	
	

	
	□已滿18歲

	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
· 家長/法定代理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未滿18歲學生，請法定代理人簽章後寄回或傳真至衛保組）
 衛保組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日 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-10530-026
表單修訂日期:113.06.13
保存期限:十年


